GS ××××—××××

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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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标准先进性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程序、评价内容和评价结论等。

本文件适用于在“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活动，其他组织或个人开展标准先进性评价可以参照本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1.10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

GB/T 28222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

T/BAS XXX     “东城品牌”认证评价通用规则
术语和定义
T/BAS XXX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评价原则

合规性原则

评价受评标准具备与法律法规、产业发展方针和政策文件、强制性标准，以及 GB/T 1.1、GB/T 20001.10 或 GB/T 28222 要求的符合性。

科学性原则

评价受评标准时应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运用适宜的指标体系，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确保评价结论客观准确。
先进性原则
评价受评标准的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对比中，在关键技术指标、质量要求、服务规范等方面体现出领先水平。

适用性原则
评价受评标准具备可操作性，能够在实际生产和服务提供中得到有效实施。

评价对象

“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的评价对象是与“东城品牌”认证的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针对适用的已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开展先进性评价。

按照领域分为产品标准、服务标准两类，基本要求如下：

—产品标准以产品制造为核心，若涉及产品的研发、售后服务等服务活动，标准中应包括服务要求；

—服务标准以服务提供为核心，若涉及产品的制造活动，标准中应包括产品要求。

其他类型标准应依据标准的核心要素归入产品或服务标准类别。

评价程序
基本流程

“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申请、申请受理、技术评审等环节。

评价申请

申请“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应提供标准文本，并满足以下条件：

受评标准是与“东城品牌”认证的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产品标准、服务标准，包括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

若受评标准为团体标准，还应提供标准编制说明和标准发布文件等相关材料；

标准文本的编写格式和结构应符合GB/T 1.1编写规范的要求；

标准已经正式发布并有效实施，实施时间不宜少于6个月；

标准的技术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申请组织为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或主要实施单位。

申请受理

申请材料符合 6.2要求，标准内容及技术要素完整，则可实施技术评审。

技术评审

6.4.1 评审机构负责组织并实施技术评审工作。

6.4.2 评价机构应组织专家组进行技术评审，针对受评标准所属技术领域选取3名及以上专家，并指定专家组组长。

6.4.3 专家组应针对受评标准，依据国内外相关标准，结合区域及行业特点，进行技术评审，形成评审结论。

6.4.4 评审程序应符合以下要求：

——对通过先进性评价的受评标准，专家组应确定受评标准中的关键性指标，将其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行业标杆指标水平进行比对，通过量化指标，确定该指标的先进性或引领性，填写《标准先进性说明审查表》，格式参见附录A；

——对未通过先进性评价的受评标准，专家组应在评价结论中给出详细说明；

——专家组应完成评价报告，格式参见附录B，并对专业评审结果负责。

6.4.4 标准先进性评价结论为“关键性指标具有先进性”的标准，可作为“东城品牌”标准编制或“东城品牌”认证的依据。

6.4.5 技术评审可采用文件审查、现场核查、检测验证等方式进行。
评价内容

基本要求

受评标准中所有指标应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标准规范性

7.2.1 标准编制

7.2.1.1 申请单位应建立明确规范的标准制定程序和要求，并有效执行。

7.2.1.2 标准起草人员应具备广泛性、代表性和专业性，标准制定过程中应征求相关方意见。

7.2.2 标准内容

7.2.2.1 受评产品标准内容应完整，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质量证明书等，适用时，应包括全生命周期质量控制/保证的内容。

7.2.2.2 受评服务标准应内容完整，包括服务原则、服务环境、服务人员、服务设备设施、服务流程、服务评价及改进等要素，服务质量应包括功能性、经济性、安全性、舒适性、时间性、文明性等。

7.2.3 标准格式

受评标准编写格式宜符合 GB/T 1.1 要求或与标准类别相应的其他标准编写要求。

7.3 关键性指标

7.3.1 受评标准的关键性指标应反映受评标准在所处行业中的优势性、创新性、引领性，填补国际或国内空白，或优于同行业水平。

7.3.2 专家组应依据申请单位提供的“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申请材料，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行业标杆进行比对，确定关键性指标的先进性。

7.3.3 关键性指标先进性评价要求如下：

a） 若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按照该关键性指标达到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水平，进行评价；

b） 若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目前无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应依照专家组判定的国际和（或）国内行业标杆，按照该关键性指标达到的国际和（或）国内行业标杆水平进行评价；

c） 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应可以被第三方或客户检验/试验/验证。

7.3.4 适用时，文化特色评价
评价标准对“中轴线上”文化特色和产业优势的体现程度：

文化融入：标准内容对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融入与表达；

产业导向：对文商旅融合、首店经济、国潮品牌等重点发展领域的支撑作用；

地域特色：对首都商圈特色、消费特质、生活美学的体现程度；

技艺传承：对老字号传统技艺、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的规范化要求。

7.3.5 适用时，实施效果评价
评价标准实施后产生的实际效果：
质量提升：标准实施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实际提升情况；

市场认可：依据标准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在市场上的接受度和美誉度；

效益体现：标准实施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品牌价值提升；

持续改进：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和持续完善机制。
评价结果应用
认证采信

通过“东城品牌”先进标准评价的标准，可作为“东城品牌”产品认证或服务认证的依据标准。

动态管理

通过先进标准评价的标准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重新评价：

标准内容发生重大修订；

相关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产品或服务质量出现重大波动；

其他影响标准先进性认定的情形。

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可申请延续评价。延续评价程序可适当简化，重点审查标准持续符合先进性的情况。


（资料性）
标准先进性说明审查表
表A.1  标准先进性说明审查表
	标准名称
	

	关键性指标对标

	序号
	受评标准的指标名称
	受评标准
	评价依据
	先进性性质

	
	
	章节
	内容
	对标的标准编号及名称
	章节
	内容
	

	
	
	
	
	
	
	
	

	
	
	
	
	
	
	
	

	
	
	
	
	
	
	
	

	
	
	
	
	
	
	
	

	
	
	
	
	
	
	
	

	文化特色评价（适用时）

请具体描述在文化融入、产业导向、地域特色及技艺传承等方面的先进性。



	实施效果评价（适用时）

请具体描述在服务质量提升、市场认可、效益体现及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先进性。



	填表说明：

1.“受评标准”项下的“内容”一栏应含有指标先进值等具体内容。

2.“先进性性质”一栏是单选，选项包括：A 领先性，技术要求严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或行业标杆水平；B 创新性，填补国际、国内空白（现有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未对相应指标做出要求）。

3. 标准所有指标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专家组签字:_______
评价日期:_________


（资料性）
评价报告
表B.1  评价报告样本。

	报告编号：

	评 价 报 告

	标准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服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价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一、受评标准概况

	标准

名称
	

	标准

内容
	

	申请单位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二、专家组成员

	专家组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签名

	组长
	
	
	
	

	组员
	
	
	
	

	
	
	
	
	

	
	
	
	
	

	
	
	
	
	

	
	
	
	
	


	三、评价内容

	××××/××××-××××《××××》（受评标准）中的以下指标：

××章节中的××××; 

××章节中的××××; 

××章节中的××××。



	四、对标的标准/标杆范围

	对标的标准为：

××××/××××—××××《××××××》的××章节中的××× 。



	五、文化特色评价（适用时）：

	请验证并确认受评标准在文化融入、产业导向、地域特色及技艺传承等方面的先进性。



	六、实施效果评价（适用时）：

	请验证并确认受评标准在服务质量提升、市场认可、效益体现及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先进性。



	七、评价结论

	评价通过格式参考：

标准关键性指标具有先进性，详见《标准先进性说明审查表》。

评价不通过格式参考：

标准关键性指标不具有先进性（需明确理由）。

受评标准无法进行评价（需明确理由）。




                   
T/BAS XXX-2026





“东城品牌”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Evaluation of Advanced Standards of Dongcheng Brand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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